附件3
电子证照领取方式
    我厅许可的建筑业企业、监理企业资质制发电子证照，不再颁发纸质证书。企业可通过河南省政务服务网--个人中心--我的证照自行下载打印电子证照。建筑业企业、监理企业原资质证书由省辖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仍然有效。

    一、建筑业企业原资质证书由郑州、洛阳、许昌、南阳、航空港区以外的省辖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通过延续、增项、升级、简单变更、重新核定、换发省厅证书等取得省厅批准的建筑业资质后，需向原发放证书所在地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注销省级权限全部资质，并交回原审批机关颁发的纸质证书，原资质证书注销后5-10个工作日内会生成我厅颁发的电子证照。生成新的电子证照后，原纸质证书自动失效。值得注意的是，提前注销原资质证书或不注销原资质证书都会导致我厅颁发的电子证照无法生成；如果需要延续的资质只有部分通过，未通过的资质仍会在新的电子证书上显示，并备注上原来的有效期。

二、监理企业原资质证书由郑州、洛阳、许昌、南阳、航空港区以外的省辖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办理延续、增项、简单变更、重新核定等业务时，系统会自动提醒企业先换发省厅证书，企业不需要再向原发放证书所在地的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注销省级权限全部资质，5个工作日内系统会自动进行注销，生成省厅颁发的电子证照，原纸质证书自动失效，企业需向原审批机关交回纸质证书。       

    如仍无法领取电子证照,请查看在线文档 https://www.kdocs.cn/l/cvpvqRIFdcft(持续更新中),了解原因并按照文件红字说明进行处理，技术人员将予以解决。
